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部门预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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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一）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二）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情况。

（三）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

（四）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

（五）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

（六）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七）受托承办全市其他房改资金业务。

（八）承办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九）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对违规缴存单位进行处罚。

二、部门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包括8个行政科室及0个基层预算单位，其中：列入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财政拨款
	47
	47


备注：2018年12月新增军转干部1人，年末实际人员编制数48人，在职人数48人。

三、部门主要工作任务

2019年，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要任务是：中心将继续加强党建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文件要求，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深入推进住房公积金“放管服”改革，加强管理，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水平。围绕上述任务，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水平。以打造“公积金服务品牌”为工作目标，梳理公积金服务工作中的“堵点”和“痛点”，找准服务对标，拓宽服务渠道和手段，结合实际工作，形成较为完整的住房公积金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精细化、个性化服务。研究减轻职工支付二手住房评估费负担；拟制住房公积金服务规范，规范我市住房公积金线上线下服务标准；结合AI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研究推出住房公积金智能客服在线自动文字咨询功能，提高公积金整体服务水平。

（二）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到“就近办、马上办、网上办”。持续推行“一趟不用跑”、“最多跑一趟”。协调公积金业务窗口进驻保障房服务大厅，为购买保障房职工提供“一站式”服务；推广采用邮寄方式寄送《厦门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研究推进全程网上办理业务范围。进一步优化贷款模式，研究二手房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评估费用减免政策。

（三）做实做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规范管理，完善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操作规程和服务指南，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加强风险防控，保障资金池安全可持续运转，密切监测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不足风险。强化稽核监管，针对风险薄弱环节重点开展专项稽核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四）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信息化建设。升级改造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网上业务大厅、自助终端等服务渠道，参照手机APP拓展全业务办理功能，融入市“E政务”终端服务体系，将公积金服务延伸到社区网点，建立“外联统一、接口统一、管理统一”的公积金综合服务体系。
第二部分  2019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2019年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根据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部门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一）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19年收入预算为2263.61万元，比2018年预算数增加141.55万元，增长6.67％，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2263.6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263.61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

2. 财政专户管理的事业收入0万元；

3. 事业收入(含批准留用) 0万元；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

5.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

6.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

7.历年结余0万元；

8.其他收入0万元；

9.其他资金0万元。

（二）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19年支出预算为2263.61万元，比2018年预算数增加141.55万元，增长6.67％，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1810.61万元，其中，人员支出1486.52万元，公用支出324.09万元；

2.项目支出453.00万元；

3.事业单位经营支出0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63.61万元，比2018年预算数增加141.55万元，增长6.67%，主要是由于人员支出增加。支出项目(按项级科目分类统计)包括： 

（一）事业单位离退休：4.03万元。主要用于单位退休人员支出。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103.67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三）事业单位医疗：30.5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在职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四）公务员医疗补助：17.80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在职人员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五）住房公积金管理：2107.59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经费支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大型设备购置、业务设备运行维护费、宣传费、网络通信费、业务系统开发等项目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0万元，与2018年相比无变化。

2019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支出。

四、“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19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2.3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2.3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9年预算安排0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无变化，主要原因是:2018年、2019年均未组织出国（境）团组。

（二）公务接待费

2019年预算安排2.30万元。主要用于上级检查接待、业务交流接待等方面的接待活动。与上年预算相比增长27.78%，主要原因是:根据《厦门市市直部门和各区国内公务接待开支标准》的通知（厦管【2017】53号）精神，公务接待开支标准提高，相应的2019年公务接待费预算调增。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19年预算安排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下降100%，主要原因是:中心原有公务用车3辆，根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文件要求，2018年12月已将其中2辆公务用车权属统一划转过户至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另有一辆正在办理核减手续。故2019年不安排公务用车运行费和公务用车购置费。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19年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324.09万元，比2018年预算增加13.64万元，增长4.39%。主要原因是公用定额支出增加，相应增加机关运行经费。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19年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11.7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211.7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1辆（根据车改方案，正在办理核减手续），单位价值50万以上通用设备6 套，单位价值100万以上专用设备 0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19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0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0万元。主要原因是2019年无纳入绩效目标填报范围的项目。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包括部门专项、发展经费和基建项目。
三、“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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